
 

臺灣全國一區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戲劇班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 
報名表 

准考證號碼 
(由主辦學校填寫) 

報名日期  

 
姓  名  性  別  

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

 出生年月日  

通訊地址  

學生信箱  備用信箱  

原就讀國中  國中就讀班級 □是 

是否為藝才班 □否 

畢業

年月 
 

鑑定申請表 申請鑑定（取得術科測驗成績並通過鑑定者，始可報名聯合分發） 

身分別 □一般生、□身障生、□原住民 

繳費身分 
□一般生 
□低收入戶子女或中低收入戶子女 
□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 

特殊試場申請 
□否，無需申請 
□是，已填寫申請表 

學生簽名  
緊  急 
聯絡人 

姓    名  

監護人簽名  聯絡電話 
住  家  
手  機  

※
右
欄
各
項
考
生
請
勿
填
寫 

驗明 
證件 

□ 1.繳交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
□畢業證書  □畢業證明書  □修業證明書  □同等學力證明書 

□ 2.免繳報名費者證明文件 
□戶口名簿影本 □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□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 

□ 3.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
※學校報名免繳第 1 項 

報名 
手續 

繳交證
件  收費  寄發 

准考證  

科目 一 二 三 四 

試場 
紀錄 

    

 


